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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 

（建设部 2005 年 11 月 10 日发布 建设部令第 143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改

善室内热环境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，制定本规

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民用建筑，是指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。 

本规定所称民用建筑节能，是指民用建筑在规划、设计、建

造和使用过程中，通过采用新型墙体材料，执行建筑节能标准，

加强建筑物用能设备的运行管理，合理设计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

性能，提高采暖、制冷、照明、通风、给排水和通道系统的运行

效率，以及利用可再生能源，在保证建筑物使用功能和室内热环

境质量的前提下，降低建筑能源消耗，合理、有效地利用能源的

活动。 

第三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民用建筑节能的监

督管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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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民用建筑节能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节能规划，制定国

家建筑节能专项规划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及设区城市人民政

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节能规划，制定本地建筑节能

专项规划，并组织实施。 

第五条 编制城乡规划应当充分考虑能源、资源的综合利用和

节约，对城镇布局、功能区设置、建筑特征，基础设施配置的影

响进行研究论证。 

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筑节能发展状况和技

术先进、经济合理的原则，组织制定建筑节能相关标准，建立和

完善建筑节能标准体系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有关规定，可以制定严

于国家民用建筑节能标准的地方标准或者实施细则。 

第七条 鼓励民用建筑节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，推广应用

节能型的建筑、结构、材料、用能设备和附属设施及相应的施工

工艺、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。 

第八条 鼓励发展下列建筑节能技术和产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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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新型节能墙体和屋面的保温、隔热技术与材料； 

（二）节能门窗的保温隔热和密闭技术； 

（三）集中供热和热、电、冷联产联供技术； 

（四）供热采暖系统温度调控和分户热量计量技术与装置； 

（五）太阳能、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应用技术及设备； 

（六）建筑照明节能技术与产品； 

（七）空调制冷节能技术与产品； 

（八）其他技术成熟、效果显著的节能技术和节能管理技术。 

鼓励推广应用和淘汰的建筑节能部品及技术的目录，由国务

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

门可以结合该目录，制定适合本区域的鼓励推广应用和淘汰的建

筑节能部品及技术的目录。 

第九条 国家鼓励多元化、多渠道投资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，

投资人可以按照协议分享节能改造的收益；鼓励研究制定本地区

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资金筹措办法和相关激励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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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建筑物的围护结构（含墙体、屋面、门窗、

玻璃幕墙等）、供热采暖和制冷系统、照明和通风等电器设备是

否符合节能要求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一条 新建民用建筑应当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要求，民

用建筑工程扩建和改建时，应当对原建筑进行节能改造。 

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考虑建筑物的寿命周期，对改造的必

要性、可行性以及投入收益比进行科学论证。节能改造要符合建

筑节能标准要求，确保结构安全，优化建筑物使用功能。 

寒冷地区和严寒地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应当与供热系统节能

改造同步进行。 

第十二条 采用集中采暖制冷方式的新建民用建筑应当安设建

筑物室内温度控制和用能计量设施，逐步实行基本冷热价和计量

冷热价共同构成的两部制用能价格制度。 

第十三条 供热单位、公共建筑所有权人或者其委托的物业管

理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节能建筑运行管理制度，明确节能建筑运

行状态各项性能指标、节能工作诸环节的岗位目标责任等事项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77


